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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在高校师德惩戒全面铺开的背景下,对教师权益重大处分的外部行政救济途径却

关注较少。 当前高校教师提起行政诉讼的基本图景并不乐观,理论界对提起行政诉讼虽

一直较为支持,但国家政策与立法规范层面并未直接言明,司法层面也相对保守。 高校师

德惩戒是个集合概念,需要进行类型化处理,高校人事处分和内部处理才是师德惩戒需要

研究的对象。 从师德惩戒行为的可诉性看,高校实施师德惩戒时是行政主体,可以从法律

授权要素和实质行使管理与处分的权力两个层面证成;高校师德惩戒行为是可诉的行政

行为,以“内部管理行为冶排斥司法审查并不充分。 从权利救济不济和申诉制度的弊端层

面看,师德惩戒救济也十分必要。 在师德惩戒行为的司法审查层面,可以将开除、解聘等

师德惩戒重大处分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以撤销诉讼为核心构建违反法定程序和明显不

当两类审查基准,在司法审查强度上应采取中度审查为宜。 通过统筹行政争议与民事纠

纷一并解决机制,可以实现高校师德惩戒行为司法审查的体系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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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师德惩戒行为司法审查的时代之需

公立高校(以下简称高校)是否享有行政诉讼被告地位,在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掖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业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得到肯定回答,
即高校作为授权组织时为被告。 然而,同为高校内部成员序列的教师,在受到高校师德惩戒时能否获

得同等的公法救济呢? 换言之,高校惩戒教师同样是处分行为,高校可否作为授权组织,实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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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行政行为? 若是,是何种类型的行政法律关系? 当这种关系失衡时可采取怎样的手段进行

修复? 这些基础理论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关于教师提起行政诉讼救济问题,学界的讨论由来已久。 近年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改革的意见》)为发端,全面加强了对

教师师德失范行为的监管与规制,出台了《师德失范处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实行

师德失范行为的“零容忍冶。 严厉的师德惩戒对教师权益的侵害并不亚于对学生的处分,且存在道德

惩戒泛化的问题。 由于高校师德惩戒存在手段性质模糊、法律程序规制不足等问题,学者普遍认为师

德惩戒行为的法治化不足[1]。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未能打通外部司法审查救济机制,以检验师德失范

处理过程中主体说明理由、行为程序正当以及裁量合法等目标是否达成[2]。 因此,在师德惩戒全面

铺开的背景下,探索高校教师司法救济的必要途径愈发重要。
综合理论与实践,高校教师师德惩戒的法律关系性质有几个观察侧面:在国家政策与立法规范层

面,高校教师的地位规定较为模糊。 《改革的意见》对高校教师的地位并未言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也未对高校教师地位进行规定。 在很大

程度上,这种空缺是对当前高校教师法律地位争鸣的相对妥协之举,反映立法层面的保守策略,但增

加了高校教师相关法律关系的模糊性。 在学理层面,学者们对高校教师能否提起行政诉讼逐渐形成

共识。 在“田永案冶发生的同时,就有学者关注到 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设计的申诉制度

未能明确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这成为教师权益保障的制度“瓶颈冶,并隐晦地表达了教师

与学校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3]。 另有学者认为,在教师的公法救济方面应“全面引入行政复议制度冶
及“有限度地引入行政诉讼制度冶 [4]。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围绕教育申诉制度的封闭性展开批判,直
接基于高校的公权力地位,阐释高校对教师师德惩戒处分的行政行为性质[1],主张引入行政诉讼制

度救济。 也有学者认为,在师德失范惩戒的程序法方面,应修改制度规范,允许教师提起行政诉

讼[5]。 由此可知,高校教师师德惩戒的全面实施,激起了学界对教师提起行政诉讼的新探究,基于教

师权益保障的必要性,认可教师提起行政诉讼救济的权利。 在司法层面,教师提起行政诉讼的通道十

分狭窄。 在高校人事纠纷救济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将高校教师因聘任合同产生的人事纠纷

问题,归于劳动仲裁及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奠定了高校教师司法救济的基本格局。 近年来,在高校

“非升即走冶聘任制改革过程中,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权利冲突加剧,部分学者对民事诉讼救济途径的

不足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从行政协议的角度将高校教师聘任合同纠纷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设

想[6],但这种设想暂未得到法院的认同。 事实上,聘任合同的履行、变更、解除时常会涉及高校的行

政管理与处分行为,如师德评价、限期升等、开除处分等,因而师德惩戒会与聘任合同的实施问题产生

关联。 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法庭通常不会单独对高校管理与处分行为进行审查,要么将其视为一类前

置证据,要么将其视为学校自主管理行为进行回避,还可能被认定为对工作人员的内部管理行为,不
仅被民事诉讼拒绝,也被行政诉讼排斥。 因此,司法层面暂未给高校教师提起行政诉讼留有足够的通

道,教师的公法权利救济并不完整。
由上可知,立法层面立场较为模糊、理论界积极主张、司法实践通道较为狭窄,共同构成当下高校

教师提起行政诉讼的法治图景。 基于高校师德惩戒制度的全面铺开,高校教师提起行政诉讼的呼声愈

来愈强烈。 但目前进行司法审查,究竟还需要破除哪些理论障碍和实践困境,是本文要解答的问题。

二、高校师德惩戒行为的可诉性证成

高校师德惩戒行为适用授权组织理论框架的过程更为复杂,不仅涉及师德惩戒行为的分类、教师

身份的界定等,还需要对我国立法和司法体制等问题进行考量。 为此,需要对高校师德惩戒行为进行

·44·

重庆高教研究摇 2026 年第 1 期 在线投稿:https: / / publish. cnki. net / / yxxy



类型化分析。 高校师德惩戒行为大致可分为 5 种类型:(1)党纪处分,主要针对党员教师,适用依据

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2)政务处分,主要针对高校管理人

员,适用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公职人员管理

法;(3)行政处罚,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条例》,典型行为

是撤销教师资格证;(4)高校人事处分,主要针对教师,适用依据是《事业单位人员处分规定》;(5)高
校行政处理,规范依据是高校校规。 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都规定了相应的申诉或内部救济机制,也
明确排除司法审查。 撤销教师资格证是典型的行政行为,当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只不过被告是教育

行政机关。 因此,本文研究的重点是第四类与第五类高校师德惩戒行为,但由于高校本身是事业单

位,两类处分通常被联合使用,本文不再做更为详尽的细分。 因此,需要在明确高校师德惩戒行为范

畴的基础上,结合《行诉法解释》中授权组织理论的框架,重点探究高校师德惩戒行为的可诉性。
(一)高校实施师德惩戒时是行政主体

在“田永案冶中,法院阐释了高校作为授权组织的两个关键要素:一是代表国家,即法律的授权;
二是管理与处分的权利,即公权力行使者。 两个要素相辅相成,共同佐证了高校在授权范围具有行政

主体地位。
一方面,师德惩戒是授权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第六款规定学校有奖励与

处分教师的权利,这里的权利不是一种私权利,而是“表明高校相对于国家所拥有的自主管理之‘权
利爷冶 [7],是国家立法对此“权利冶的授予与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高校

校长行使解聘教师的职权,职权一词直接佐证高校对教师的解聘处分是一种法定权利,得到国家的授

予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进一步明确了这种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权,是法律授

权的直接体现。 另一方面,师德惩戒是法律授予与确认的一种法定权力。 虽然这种权力呈现自主权

特征,但其并非一种私权利,而是法律法规规章“授予冶的行政权力,教师聘用与奖励处分权、学生管

理权等办学自主权的其他内容一般也被认为具有行政权力属性,符合行政权力的单方意志性、优益

性、强制性、裁量性等基本特征[8]。 师德惩戒正是法律对高校的行政授权,让高校履行对教师违法违

规行为及教育不当行为的一种监督、制裁与归责职责,“通过对相对方权益的限制与剥夺或科以新的

义务从而敦促相对方履行行政义务冶 [9]。 这是师德惩戒的权力要素体现。 事实上,“奖惩的行政档案

化、学业制度的国家化等,使得高校实际拥有的公共管理职能远远超越了既有的法规范授权高校行使

的行政职权范围冶 [10]。 “公立高校拥有的师德评价权……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力,而且是可以影响

教师实体权利的现实性权力。冶 [1]因此,高校实施师德惩戒时具备行政主体资格。
但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复杂身份法律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高校在职权管理行为中,经常以聘

任合同为制度纽带调整与教师的身份关系,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人事聘任争议实际无法归入聘任合同

救济途径,如处分、退休、档案、社保医保等[11]。 这里的处分主要是师德惩戒。 事实上,高校在制定人

事规范性文件或行使聘任合同职权时,与教师之间实际处于不对等关系,这已经超出民事诉讼的管辖

范围[12]。 超出该范围及特殊的人事管理领域就需要重新依据相应的准据法进行判定,这类准据法主

要是公法领域,需要纳入公法领域进行调整。
(二)高校师德惩戒是可诉的行政行为

高校师德惩戒的具体措施包括 4 类:(1)声誉处分,如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检查、通报批评

以及撤销荣誉称号等;(2)财产处分,如扣罚工资、降低待遇、追回科研经费等;(3)资格处分,如取消

相应的导师资格及人才称号,取消评先评优资格、岗位晋升、人才计划申报资格等;(4)职务处分,如
降低岗位职称、调离岗位,撤销行政及岗位职务等[13]。 这些行为具备行政行为的一般特征。 首先,师
德惩戒行为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即对教师实施的声誉、财产以及资格处分等,都是基于“高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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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职能冶对教师单方面作出的一种权益剥夺或限制,一旦作出惩戒决定,会对教师产生“直接的法律

效果冶 [14]。 其次,师德惩戒行为具有强制支配性,即直接为教师设定不利的义务,包括财产、资格以及

职位的减损等,要求教师无条件地服从,这种强制支配力源于高校对教师职业身份的强力控制权,体
现为一种权力支配性,本质是高校和教师主体身份的势差。 最后,师德惩戒行为具有优益性,体现为

国家为保障教育公共性、教师队伍质量而设置的一种公共执法权,通过授权方式明确高校的惩戒权,
实现对教育工作秩序与公共利益的维护。 因此,师德惩戒符合行政行为的三大构成要件。 学校对教

师等特定身份行使的管理措施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惩戒冶,可称为“准行政行为冶 [15]。
在明确师德惩戒行为的一般特征后,还需要对实践中的一个特殊性问题进行回应,即内部行政行

为的界定。 目前,司法实践中“内部管理行为冶立场就深受这类观点的影响。 例如,在“潘某与黔南民

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育行政管理(教育)一审行政裁定案冶中,法院认为,“对于教师师德师风的

考核,属于高等学校自主管理的内部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冶淤。 同样,在“戴某某与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二审行政裁定案冶中,法院也认为,“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向戴某某

所属的管理学院作出的暂停其招生、取消其导师资格的《处理决定》……亦属于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

行为,亦非可诉行政行为冶于。 这里问题的焦点是对“内部管理行为冶的理解与界定。 首先,高校对教

师的“内部管理行为冶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的人事处理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行政机关的公务奖惩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内,但其范围局限于“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冶,不包括高校教师,这是文义解释的当然结果。 若是将高校教师解释为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不仅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等法规范的基本定位,也与法律解释应有利于被告的基本精神有悖[16]。 在实务中,就连人事主管

部门对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作出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都不属于此条款约束的范围[17],所以高校对

教师作出的一般处分决定就更不应在此范围。 其次,高校“内部管理行为冶虽然是自主权行为,但不

能排斥司法审查。 高校自主权根源于大陆法系的大学自治理论,大学自治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保障,
使得师生权利免受外部行政权过度干预,若将其作为大学(公权力主体)侵害内部成员权利而免受国

家(司法)介入的屏障,那无疑曲解了大学自治制度性保障的初衷。 “绝对理想状态意义上的自治并

不存在,而且高度放权也不意味着学者会拥有更多的学术自主空间……真正有可能让学术自由陷入

危机的是高校内部强势的行政逻辑。冶 [18]事实上,高校自主权具有内部与外部双重法治逻辑,对外是

一种授权逻辑,承接国家法律授予的公权力,对内是一种社会公权力,对成员具有相当大的约束力,应
将协会等社团处罚权视为社会公共行政权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19]。 实践中,学位授予行为纳入司

法审查宣告了大学“治外法权冶理想的破产,以“高校自主权管理行为冶为由,排斥对师德惩戒行为的

司法审查已不再充分。 最后,“内部管理行为冶的理论基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日渐式微,乃
至被抛弃。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全面破除了特别权力关系的限制,教师对学校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人

事管理)若损害其合法利益,就可提起行政诉讼,以符合权利救济原则[20]。 显然,在基本权利救济面

前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破除,甚至严重损害公务员基本权利的内部管理行为,也可以通过特别法纳入

行政诉讼的范围[21]。 因此,再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或“内部管理行为冶拒绝对师德惩戒行为进行救

济,实属抱残守缺。
(三)高校师德惩戒救济的必要性

一方面,目前师德惩戒的权利救济不济。 公权利在中国当代内涵进一步得到确认,“反映了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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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公权力如何保护私权的时代主题冶 [22]。 教师享有参与权、正当程序权及救济权等权利,这在《指
导意见》第四条和第五条中已经明确。 目前高校的正当程序机制和救济机制还较为粗糙。 例如,有
学者对高校师德惩戒行为实施情况进行统计后发现,在治理程序层面存在调查人员不合理与调查依

据不明确等问题,程序理性缺失严重,评判依据也相对模糊,处理结果无法得到比例原则的检验[23]。
由于丧失行政诉权,这些问题无法得到司法审查的最终检验。 长期排斥司法审查也“不利于高校强

化主体意识,不利于激发高校自行完善内部师德建设的内生动力,同时容易导致处理师德失范事件时

过分受到外界舆论压力干扰,影响独立判断冶 [24]。
另一方面,教师申诉救济的内部限制弊端愈发明显。 教师申诉制度是国家为教师设置的专门性

救济制度。 所以,有观点认为,法律已对高校教师的救济问题作了规定,不宜再寻求外部救济途

径[25]。 在“潘某与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育行政管理(教育)一审行政裁定案冶中就是这种

裁判逻辑。 然而,教师申诉制度是参照公务员申诉制度设置的一种内部救济方式,并未区分法律争议

类型,而是全部囊括进来,包括行政、民事、人事以及申诉不服争议等[26]。 目前教师申诉制度的“专
项冶保护初衷未能实现,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迷失方向。 例如,行政救济由行政复议、行政诉

讼承担,内部救济由公务员申诉制度承担,民事救济由民事诉讼及劳动仲裁承担。 教师申诉制度出现

“四不像冶的尴尬境地,“教师申诉制度的程序性、中立性、专业性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且与复议、诉讼

的关系不甚清晰,不利于定分止争和权利救济的目标实现冶 [27]。 由此可见,教师申诉制度离“特殊保

障冶的初衷渐行渐远,又与多元救济渠道存在叠床架屋之嫌,且不符合成本收益平衡要求。 以教师申

诉制度来限制高校教师提起司法审查,实质上并不具备正当性。

三、高校师德惩戒行为的司法审查展开

本部分主要明确高校师德惩戒行为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诉讼类型和审查标准问题,从而找到现

有实证法的制度支撑点。
(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以重大处分为限

1. 整体范围:以侵害职业自由权抑或学术自由权为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二款将“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冶行
为作为兜底规定。 该款“只是限定行为的性质,凡是具有某种性质的行政行为,一律可作为行政诉讼

的受案范围冶 [28]。 “某种性质冶主要指向与人身权、财产权类似的其他公法权益。 何海波用“行政权

利冶概念来统合公法权益,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社会参与权、行政受益权、程序保障权、获得救济权

等。 其中,行政受益权又包括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劳动权利和文化发展权利[29]。 目前,在高校学生管

理行政诉讼领域,“不完全类型化的行政行为冶一说采取的就是这类公法权益概括性受案标准[30],这
在法院也得到了确认。 姜明安认为人民法院完全可以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

二条第十二款的概括性条款,受理某些正面作用大、负面作用小的其他涉及“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

权益冶(如劳动权、受教育权、政治权利等)的案件[28]。
回到高校师德惩戒领域,可以“劳动权利和文化发展权利冶的侵害为由,纳入受案范围。 劳动权

利主要为职业自由权,文化发展权体现为学术自由权。 其中,对教师的职务与财产处分涉及职业自由

权的侵害,资格和部分声誉处分涉及学术自由权的侵害。 具体而言,职业自由是宪法劳动权的体现。
《征求意见稿》第九条明确了教师的 7 项基本权利,第四款规定了工资报酬与职业保障权,这是一类

主观公权利,是“法以主观法的方式赋予公民受到保护的可诉法律地位冶 [31],但大部分职务类师德惩

戒措施会限制乃至剥夺教师的这类公权利。 “被禁止教师资格的从业者,被剥夺的不只是选择教师

职业的自由,也意味着不再能依靠专长谋生,其收入水平和生存能力会大大降低,以经济条件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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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评价也必然深受影响。冶 [32] 因此,对此类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十分必要,可以

教师资格处罚为基础,扩充对教育规范性文件及高校校规的审查,以保障教师的职业自由权。 学术自

由是宪法文化权的体现。 《征求意见稿》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等规定了教师享有学术自由的权利。
学术自由权纠纷历来是司法审查的重要对象。 例如,美国法院依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学术自由权

纠纷展开了实质性审查,1954—2014 年美国高校至少发生 210 起学术自由权的宪法诉讼[33],从“斯
威齐案冶到“皮克林案冶,从“康尼克诉迈尔斯案冶再到“加塞蒂诉塞巴洛斯案冶,法院对教师自由权的

保护随着“公共雇员冶理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最终出现滑动司法审查标准[34]。 师德惩戒措施也会涉

及学术自由的保护问题。 例如,2023 年 5 月,网络曝光某高校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事实进行“黑化冶,
引发社会热议,事后经过学校调查核实发现,“黑化冶实际是反面举例,并非教学言论不当。 若此类行

为出现争议,就涉及学术自由边界的判定。 因此,无论是基于职业自由权抑或学术自由权的侵害,高
校教师都具有诉之利益。 该利益具有直接性,无需绕道对不服教育申诉决定后再提起复议和诉讼这

条救济路径,而是可以直接针对侵害行为提起复议和诉讼。
2. 具体行为:以高校师德惩戒重大处分为限

重大处分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重要性理论冶的产物。 法国将学校校规作出的处分视为“内部管

理措施冶,法院则根据这些惩戒措施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受理[35]。 我国法院也深受其影响,如目前只

受理退学、开除学籍、不授予学位、不予录取等争议行为。 但究其根本,受理重大处分本质上受司法水

平和司法能力的发展限制,法律能够提供多大的保护与法律本身的实践保护能力密切相关。 从司法

能力的角度看,我国行政诉讼在司法整体资源中的占比一直较低,如 2013 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总量

达 8 876 733 件,而行政案件收案是 123 194 件,约占总案件的 1. 4% [36];2022 年全国法院审理案件量

超过 3 300 万件,但 2018—2022 年全国法院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才 140 万件,占 2022 年总案件的

4. 2% [37]。 这意味着,近十年来行政诉讼的占比未有实质性提高,但行政纠纷总量在不断攀升。 在我

国行政诉讼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以重要性为界逐步探索高校师德惩戒行为的司法审查具有合理性。
具体来看,(1)解聘、开除处分是典型的重大处分。 《征求意见稿》第五十二条将这类师德失范行

为定性为“严重违法冶,包括“公开发表违反宪法与国家政策言论冶“严重滥用职权冶“严重品行不良冶
“严重造成学生人身伤害冶“不正当性关系冶等。 解聘和开除处分是一类顶格惩戒措施,会导致教师身

份改变,理应匹配较高强度的司法审查。 但解聘和开除的实际法律效果存在一定差异:开除不仅解除

教师的高校人事关系,还会导致养老金、保险金等待遇清零,直接影响后续的退休保障,是最严厉的师

德惩戒,理应进行司法审查;解聘有处分性解聘和合同约定性解聘之分,师德惩戒主要关注前者,它是

一种改变身份的处分,也应进行司法审查。 (2)撤销教师资格证,限制从教年限及终身禁教等处分是

行政处罚行为,允许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诉讼。 (3)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等处分,原
则上不属于重大处分。 这些处分未改变教师的身份,可作为高校内部组织建设问题处理,遵循复核、
申诉救济路径,暂不纳入受案范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今后随着受案范围的逐步扩大,对降低岗位、
调整岗位等级(如调离原岗位或单位的处分,实际变相剥夺了教师的职业资格)等处分,若已达到严

重侵害职业资格的行为,可再逐步纳入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 (4)高校“一票否决冶等处理,原则上也

不属于重大处分。 例如,《北京交通大学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取消

其在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岗位聘用、工资晋级、干部选任、申报人才计划、申报科研项目等

方面的资格冶,从惩戒的严重程度看,它不涉及身份的改变,主要是减损高校教师的物质及精神利益,
包括工资奖金、学术科研、岗位职称及人才帽子等方面的优待与资格。 在当前有限的司法资源情形

下,这类争议交予高校内部进行复核、申诉救济更合理。 但是,这类惩戒行为通常会与撤销资格证及

开除处分搭配使用,按照行政诉讼全面审查的原则,可对此类惩戒行为一并审查。
·84·

重庆高教研究摇 2026 年第 1 期 在线投稿:https: / / publish. cnki. net / / yxxy



(二)司法审查的诉讼类型:以撤销诉讼为核心

撤销诉讼主要适用于侵害行政,直接目的是撤销与变更行政处分,是一种形成之诉(Gestaltungsk鄄
age) [38]。 高校师德惩戒主要适用撤销诉讼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了 6
种可以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行政行为的情况: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

职权,滥用职权,明显不当。 这 6 种情况在高校师德惩戒行为司法审查的侧重性与适用度应有所不

同。 (1)主要证据不足。 目前曝光的师德失范事件,通常是当事人实名举报,或有相关部门提供较为

直接的证据,在有证据的情形下才会处理,因而一般不会出现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 但在网络曝光的

案件中,也可能出现“舆论事实冶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误差,需要高校师德建设委员会进行多维度调查

取证,形成有说服力的证据链,以还原事实真相,满足证据审查的基本要求。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在法律规范等依据方面,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教师资格条例》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高校负面清单办

法》等多规范层次、较为体系化的职业行为规范,高校师德失范处理整体于法有据;在法条适用方面,
师德失范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需要对事实进一步细化,少用、慎用违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教师行

为不良等模糊概念作为定性依据,防止适用法律法规的模糊与错误,这一点主要涉及审查的强度问

题。 (3)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都涉及高校行政职权的履行,一旦作出此类判决,会导致行政担责,因
而法院会慎用或几乎不用这类判决。 就此而言,高校师德惩戒诉讼主要需要讨论第三类违反法定程

序及第六类明显不当的情况。
1. 违反法定程序是程序基准

这里的法定程序在高校诉讼实务中已扩展为正当程序。 《指导意见》第四条明确高校师德惩戒

要做到“程序合法、手续完备冶,正当程序是高校师德失范处理过程中被重点关注的法治问题之一,成
为师德惩戒审查的重点要件。 例如,英国教育部发布的《教师行为失范:教师职业处分程序》,系统规

定了教师惩戒禁令作出的基本程序,包括举报接收、受理审查、证据规则、决策专家小组的运行规则、
处理决定程序、教师上诉程序以及英格兰教学委员会(GTCE)命令的作出程序等环节[39]。 一旦惩戒

禁令程序不合规,就会被判令撤销。 可以说,高校教师被解聘或开除时,享有基本的正当程序保障成

为法治国家的通说。 实践中,我国部分高校作出的“就地免职冶“闪电处理冶等解聘或开除处分,导致

教师的申辩、听证、参与、公开等正当程序权利被忽视[40]。 因此,高校师德惩戒的程序有必要纳入司

法审查进行检验。
2. 明显不当是实体基准

明显不当是 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时新增的审查基准,主要针对实体裁量

权的合理性,即裁量是否正当、陈述的理由和结果是否吻合。 《指导意见》第四条明确高校师德惩戒

要“处理适当冶。 判断“不当冶的主要情形有:相关因素没有考虑和不相关的因素进行了考虑,违反比

例原则,无正当理由区别对待,违反行业裁量准则等[41]。 具体而言,(1)相关因素的考虑。 “相关冶主
要指直接因果关系,英国教师禁令的作出通常会对此进行阐明。 例如,在 Mr Mohammad Sarwar Lone
一案中,教师存在言语(邮件)性骚扰行为受到处分,教育机关查明教师并未对此行为进行改过、存在

再次违法的可能,这成为作出禁令处分的重要考虑因素;法院认为“教师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做错了

什么以及为什么做错了冶“他不承认自己的罪责这一事实表明他缺乏自省力冶,会“危及学生和同事的

未来福祉冶 [42],因而认可了这种考虑因素。 (2)比例原则是限制裁量权的核心原则,即惩戒措施是否

考虑行为人的情节以及损益大小等。 “在教育立法设定从业禁止规则以及其他惩处措施时,应当适

用比例原则,考虑教师性骚扰、体罚或变相体罚等师德失范行为对学生权益造成的影响是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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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 [43](3)公平对待,即不能出现无正当理由的区别对待。 目前,从教育部已曝光的 13 批违反《教
师职业行为十准则》的典型案例看,存在相关理由考虑不足及无正当理由区别对待的情形。 例如,针
对教师不正当关系行为,有的被给予免职、撤销教师资格的处分,有的被给予记过、撤销教师资格的处

分,还有的仅被给予降低岗位等级及调离教学岗位的处分。 若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分理由,那这种

“同案不同判冶就存在明显不当,违反了行业裁量准则,需要进行实体性的司法审查。
(三)司法审查的强度标准:以中度审查为宜

在司法审查强度框架中,大致存在合理性审查、中度审查、严格审查 3 种基准:合理性审查最为宽

松,要求司法基本保持克制;中度审查较为普遍,要求司法进行必要的公正性审查;严格审查强度最

高,要求行为作出机关必须有紧迫且重要的利益,才能通过审查[44]。 这 3 种类型也有学者称为最小、
中等和严格 3 类司法审查[45]。 高校师德惩戒会涉及人事聘用合同条款的解释、学术论文的判断、职
业自由权的限制、导生不当关系的判定等问题,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属人性特征,涉及人事自主权,这
就为高校师德惩戒的审查奠定了司法尊让的整体基色。 但是,目前可纳入司法审查的主要是解聘、开除

等重大处分,是对教师重大权益的处分与身份改变,若一味保持司法克制,不仅有碍高校教师基本权利

的救济,也不利于高校依法治校的实质性推进。 因此,中度审查较为合适,有利于实现二者的相对平衡。
中度审查的主要标准是“实质证据标准冶和“专横、任性、滥用裁量权标准冶 [46]。 实质证据标准的

本质是合理性标准,即只要高校能摆出基本事实、提供实质性证据,司法机关一般都会尊重高校的决

定,即使司法机关不同意高校的判断,也应尊重高校的事实判断。 “专横、任性、滥用裁量权标准冶是
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的另类表达。 两类标准在审查实践中出现了融合,主要以行为决定作出过程的

合理性为审查对象,即重点关注行政主体作出行为的证据与理由,也被称为对推理过程或决策过程的

审查[47]。 证据与理由是高校师德惩戒在形式与实质层面的典型对象,是中度审查标准主要关注的领

域。 但中度审查毕竟是一种合理性审查,只要证据与理由能让客观事实与法律评价形成一个合理的

闭环,法院不可轻易否定高校的合理性判断。
在客观事实方面,主要涉及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 一般是“严重违法冶行为才会被给予解聘、开

除处分。 “严重违法冶的认定会涉及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不同领域的证据证明标准。 例

如,在侮辱、伤害学生以及猥亵、性骚扰等问题的处理中,可准用刑事诉讼证据标准。 在 2023 年澳大

利亚昆士兰州的一起校园性侵事件中,法院对双方证人证言及笔录等证据进行了辩论,着重讨论了学

生提供的“证据冶是否真实有效,法院最后认为学生的言辞“证据冶存在片面性,未得到关联证据的支

持[48]。 目前,我国高校师生不正当关系事件频发,在少数事件中,网络曝光的案件可能出现舆论事实

与客观事实之间的误差,高校调查机关有必要提供基本的证据清单,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这也是正

当程序的基本要求。 实践中,高校可以建立调查取证、陈述申辩、案卷排外、处理流程等基本制度,形
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这也有利于法院查明客观事实。

在法律评价方面,主要涉及事实评价与法律适用的说明理由。 目前,高校师德惩戒处理(包括解

聘和开除处分)在此领域还存在较多问题,集中体现为法律推理过程的缺失,包括证据的采纳、法律

事实的认定、法律行为的定性、因果关系的推演以及法律条款的适用等内容的缺失。 事实上,在一些

高校不授予学位纠纷中,法律推理是重点关注内容。 例如,在 2023 年 7 月“徐某与上海财经大学博士

学位申请不予受理决定冶一案中,法院着重讨论了 3 点:(1)小论文发表时间的计算是否符合著作权

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学术界常识;(2)《学位细则》等校规修订的适用期限是否按照法律基本原则进行

了适用;(3)高校作出讨论和表决程序是否正当淤。 由此,法院对本案件中的关键事实与法律问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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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审查,用过程视角阐释了处分决定的合理性。 对比之,在言论不当、学术不端以及不正当师生

关系等高校师德惩戒案中,法院也可借鉴这种审查方式,结合证据和说明理由标准,审查事实认定与

法律适用过程的合理性,包括正当程序问题,从而作出基本的法律判断。

四、注重高校师德惩戒行为司法审查的体系衔接

解决前述两个方面的理论问题,我国高校教师对师德惩戒行为提起诉讼的理论障碍及制度困境

基本扫清。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司法实践如何打开突破口。 当初“田永案冶及“刘燕文案冶为高校学生

提起诉讼打开一扇窗口时,就有部分人担心司法审查会冲垮大学自治的传统基础。 但是,20 多年的

高校管理行政诉讼经验表明,法院基本能够把握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强度,在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同

时,保持适度的司法谦抑及必要的学术尊让[49]。 现今高校教师对师德惩戒提起司法审查,可能也有

人担忧此举会引发对高校人事自主权的冲击,还会导致对整个国家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体制重构的风

险,因此法官的心理阻碍可能更大。
然而,高校等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法治化转型本质上是一项“于法有据冶的组织法与行为法改革

事项。 在实体法层面,2020 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意见》第五条明确规定

“建立校内救济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有效衔接机制,保障教师、学生救济渠道的畅通冶;2024 年全国

高等学校法治工作会议同样明确要“衔接畅通的权益救济体系,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冶;2025 年 1 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第三十四条明确提出要“提升依法治教

和管理水平冶“完善学校管理体系冶。 在程序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二

款作为公权利救济的兜底条款,涵盖了教师职业自由权与学术自由权救济的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业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隐含高校作为“特殊权利冶的行政主

体身份,受案范围可拓展至高等教育任务履行过程中高校的职权行为与“负有义务的关联行为冶 [50]。
在体制改革层面,《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 年)》第二十条明确“深化行政诉讼制

度改革冶,提出“完善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纠纷一并解决和统筹调处机制冶。 高校师德惩戒部分问

题与人事聘任纠纷存在关联,借此改革契机,可在高校人事诉讼的基础上,统筹行政争议与民事纠纷

一并解决和统筹调处机制,推动高校人事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在改革动力层面,当前高校师德失范行

为处理全面铺开,对教师权益重大处分的开除等行为却得不到外部行政救济,法治化程度和进程存在

明显不足,这正是法治改革的动力。 因此,实践部门不必过分担忧由司法审查引发的合法性风险,反
而需要改革者有勇气与魄力开放一个试点窗口。 届时,“无论将来的行政诉讼法是否仍然沿用‘法律

法规授权的组织爷概念,行政法适用空间都会在司法的谨慎推动之下,得到更大的拓展冶 [51],从而实现

公法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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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disciplinary measures for
teacher ethics in universities, there has been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paid to external administrative remedies
for major sanctions affecting teachers爷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for university teachers
initiating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s not optimistic. Althoug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consistently
expressed support for pursuing administrative lawsuits, such actions have not been explicitly endorsed at the
level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legislative norms, and the judicial system maintains a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stance. The punishment of teacher ethics in universities is a collective concept that needs to be typified, and
personnel disciplinary and internal handling in universities are the objects that need to be studied for teacher
ethics punish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justiciability of disciplinary actions against teacher ethic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ct as administrative entities when implementing such disciplinary measures.
This status can be substantiated through both the element of legal authorization and the substantive exercise
of management and disciplinary powers. Professional ethics disciplinary actions constitute justiciable
administrative acts, and dismissing them as “ internal management conduct冶 to preclude judicial review is
insufficient. Furthermore, given the inadequacy of public rights relief mechanisms and the deficiencies in
appeal systems, establishing remedies for professional ethics disciplinary sanctions is essential. Regarding the
judicial review of professional ethics disciplinary actions: Major sanctions such as dismissal and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The core review mechanism should
center on revocation lawsuits, establishing two key standards—violations of statutory procedures and
manifestly inappropriate decisions—while adopting medium- intensity judicial scrutiny. By coordinating
mechanisms that resolve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and civil conflicts concurrently, systematic coordination can
be achieved in the judicial review framework for professional ethics disciplinary ac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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